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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國語浸信會成人主日學 
創世記 

第九週：雅各與猶大 (創 27-28，34-36章，38章)  

11/08/2020 
 

有關以色列列祖事蹟的記述，一開始便是由幾個元素主導着。今次的記敍也不例外，這幾

個元素就是：障礙出現、克服障礙、聖約的應許得以推展。在過程中，我們不斷看到神

是一位決意成就應許的神。他使他的應許一步一步推進，在一代接一代的人中間逐漸實

現；同時，神也是克服障礙的神。不論每代人所面對的是甚麼障礙，他都一一克服。由

創世記第十二章開始，來到這一刻，已經歷了兩個世紀。很奇妙，我們看到亞伯拉罕的

家族竟已逐漸成長壯大，而且仍然留在應許地上。 

 

在第 34章的重重障礙中，出現了一個新的轉變。雖然雅各和以掃在性格上有許多缺點，

但神仍然能夠堅立他的約。開始的時候，雅各只是做出許多欺詐的小動作。後來故事一

直發展，他的眾子卻變本加厲，行為極之兇殘暴戾（難怪他們後來會如此冷酷對待約

瑟）。他們這種不可救藥的敗行之中，我們還可以存着甚麼盼望呢？然而，經文卻偏偏

顯示了神能夠化邪惡為祝福。約瑟後來對他兄弟所説的話就總結了這一點（五十 20），

不過，這一切卻是從這裏開始。 

 

化邪悪為祝福：  

開始時是雅各家中一個家人的不幸遭遇（底拿遭污辱），後來卻演變成禍及整個聖約應許

的危機。這個危機可從三十四章 9 至 10節清楚看岀來——哈抹向雅各一家提議，叫他們

與希未人通婚，與當地人的家庭和社會融合。從短暫的角度來看，這提議很具吸引力，因

為通婚可以帶來經濟和關係上的好處。但長遠來看，這做法卻會令亞伯拉罕的家族被同

化，失去自己的獨特身分。所以雅各一家如果考慮這個提議，聖約的應許就恐怕保不住

了。雅各的兒子是為了家聲受損而進行報仇，但他們這些可怕的行徑無意中卻帶來了另

一個結果，那就是使得這個家族不致被同化。 

許多時候，我們每當討論神的護佑，都會想到事情將會有美好的轉變，但在這一章及以

後幾章，神的護佑卻往往是在一些人的敗壞行為中彰顯出來。 

 

創世記第 38章，為什麼安插猶大的故事？ 

 

創世記第三十七章結束時，記載約瑟被賣到埃及為奴。 

他之後會怎樣呢？ 

我們還會再看到他嗎？ 

在聖約的子民中，他還起着甚麼作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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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從沒看過約瑟的故事，都必會發出這些問題。第一次閲讀這故事的人，往往都會

因為突然插入第三十八章而感到大惑不解。過去的釋經學者也為這段經文的安排而感到困

惑。 

 

這段經文怎麼安插在約瑟故事的中間？ 

我們為甚麼要關注猶大家族歷史中那個叫人不安的故事？ 

這故事跟聖約有甚麼關係？ 

律法的義與道德的義？ 

 

 聖經所記載的，是神的護佑，而不是偶然的事件。所以，聖經作者是希望讀者能在

這事件背後看到神其實在施行工作…… 

 此寫法可能是文學手法。 

 

本分的延續 

 

神要以色列的後裔承受神應許，若雅各的其中一個兒子沒有後裔，也難承受神的應許，

而創 37提及猶大就出現沒有後裔的危機。 

 

聖經作者在這裏先講述了一小段的家族歷史，作為隨後將要展開的故事的背景。到了這個

時候，雅各家似乎沒有禁止眾子女跟迦南地的人結婚，可能因為這個家庭當時已經建立得

頗為穩固。猶大生了三個兒子，他們名叫珥，俄南，示拉。 

 

a.兒子的死亡 

「猶大的長子珥在耶和華眼中看為惡，耶和華就叫他死了。」38:7 

「猶大對俄南說：「你當與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盡你為弟的本分，為你哥哥生子立

後。」俄南知道生子不歸自己，所以同房的時候便遺在地，免得給他哥哥留後。俄南所做

的在耶和華眼中看為惡，耶和華也就叫他死了。」38:8-10 

 大兒也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被神擊殺，而二子也故意不給兄留後裔，也被神擊殺

了 

 在古時，希伯來人也有弟續兄後嫡的習俗，兄死後若沒有下一代，弟弟要盡本分，

娶兄嫂，所生長子歸兄名下，使兄之產業可承繼。 

 

b.父親的自私 

「猶大心裡說：「恐怕示拉也死，像他兩個哥哥一樣」，就對他兒婦他瑪說：「你去，

在你父親家裡守寡，等我兒子示拉長大。」他瑪就回去，住在他父親家裡。」38:11 

 

c.媳婦的義行 

「他瑪見示拉已經長大，還沒有娶他為妻，就脫了他作寡婦的衣裳，用帕子蒙著臉，又遮

住身體，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門口。猶大看見他，以為是妓女，因為他蒙著臉。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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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轉到他那裡去，說：「來吧！讓我與你同寢。」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兒婦。他瑪說：「你

要與我同寢，把什麼給我呢？」」38:14-16 

「約過了三個月，有人告訴猶大說：「你的兒婦他瑪作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猶

大說：「拉出他來，把他燒了！」他瑪被拉出來的時候便打發人去見他公公，對他說：

「這些東西是誰的，我就是從誰懷的孕。請你認一認，這印和帶子並杖都是誰的？」猶大

承認說：「他比我更有義，因為我沒有將他給我的兒子示拉。」從此猶大不再與他同寢

了。」38:24-26 

「隨後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出來了；收生婆說：「你為什麼搶著來呢？」因此給

他起名叫法勒斯。」38:29 

 因猶大沒有守諾言，使示拉娶他瑪，他瑪假扮妓女與猶大親近，之後得孕，使她可

以為丈夫有後嗣，在這盡本分的事上，他瑪比猶大更有義！ 

 

時間方面的疑問： 

 

根據約瑟故事的發生次序來看，約瑟 17歲被賣（三十七 2），30提升至高位（四十一

46），39 歲的時候將雅各一家遷到埃及（四十五 6），期間經過了 22 年。就在這段時間，

猶大離開了家人，娶了一個妻子，並與她生了三個孩子。之後這三名兒子長大，長子結了

婚，後來死了。他的遺孀她瑪與猶大的二兒子同房，後來二兒子也死了。之後她瑪從猶大

生了一對雙生子，雙生子長大了，結婚，生了兒子；其中兩名兒子隨家人遷到埃及去（四

十六 12）。這段期間內，有兩代的人出生，長大，生下自己的孩子。即使假設這些男子

是在 15歲的時候生子，這段期間也要歷時至少 35年——其中還未將三十八章 12節所説

的“過了許多日子”計算在內。 

 

卡蘇托（U. Cassuto）對這問題提出了幾項敏鋭的觀察。他首先指出，在創世記第四十六

章的名單中，不是所有列在其中的人都一起下到埃及去的——尤其是猶大的兒子珥和俄南

（他們都已離世，四十六 12），以及約瑟的兒子以法蓮和瑪拿西（他們是在埃及岀生的，

四十六 20）。卡蘇托認為，法勒斯的兒子希斯倫和哈母勒（四十六 12）應該計算在這人

數之內。卡蘇托重構當時的情況，指出整家人下埃及的時候，這兩人應該尚未出生，他

們被列入第四十六章的名單之內，是因為按當時的娶寡嫂條例（levirate laws），這兩

人最後會取代珥和俄南的地位。卡蘇托相信，創世記第三十八章的時段內其實只有一代

人出生、長大和生兒育女，他這個解釋解決了上述的疑問。 

 

如果猶大是在約瑟被賣後立刻離開家人和結婚生子，那麼他的家庭便是在約瑟 20或 21歲

以前建立。假如珥結婚的時候是 18歲，約瑟那時便是 36歲，也即是第六年的豐年。如

果珥和俄南是在結婚第一年便死去，她瑪又等待示拉一年時間，那麼這時理應已進入了荒

年，而雅各的兒子很可能就在這時間第一次前往埃及。隨後她瑪假扮妓女，懷孕，並生了

一對雙生子，這些事情應該發生在兩段旅程之間。因此，正當她瑪這段故事進入高潮的

時候，約瑟的故事也開始進入高潮——他向眾兄長揭露了自己的身分。 

 

卅八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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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猶大離開他弟兄下去 這是一個獨立於約瑟故事以外的文件，但卻用那時來將

兩個故事相聯繫。這那時，雖然沒有說明是何時，但按前後文，是指在約瑟被賣到埃及

的那前後的時光。猶大之所以要在這裏獨立的提到，原因是後期的歷史，猶大支派比代

表約瑟的兩個支派（以法蓮和瑪拿西）更為重要。不但十二探子中，惟獨猶大支派的迦

勒和以法蓮支派的約書亞為有信心的人（民十三章），整個王國歷史中，猶大支派都在

大衛和其後裔中處於領導的地位，僅在南北分裂後，以法蓮支派才在北國處於領導的地

位。 

   

亞杜蘭 原義是「人民的正義」的意思。他在伯利恆西南約二十公里處。 

希拉 原義是「高貴」的意思。他是迦南人。 

書亞 原義是「富有」或「豐盛」的意思。他也可能是迦南人。 

 

猶大給他起名叫珥，原文是「他就給他起名叫珥」。因希伯來文的他是陽性，中文便將這

代名詞譯成猶大。其實這陽性代名詞並不代表性別的人稱。撒瑪利亞抄本，七十士譯本和

耶路撒冷聖經等，都用陰性的「她」，乃指其母親（見第 4節）。以色列人的孩子，多數

是由母親起名的（廿九 31～三十 24，卅五 18）。珥的原義是「儆醒」或「守望的人」之

意。 

 

俄南，原義是「健壯的」，後因俄南的不負兄弟之責（8～10 節），而有「罪惡」的含意。 

示拉，原義是「懇求」或「禱告」的意思。 

基悉，原義是「欺騙」的意思。離亞杜蘭不遠，後稱為亞革悉（書十五 44；彌一 14）。 

這數節經文說明猶大曾獨自出去，住在迦南人中，娶妻生了珥、俄南和示拉三人。 

 

卅八 6～11 

他瑪，原義是「豎立」或「棕樹」的意思。這譯詞在語音上有粗口的含義，現代中文

譯本將之改為塔瑪。她和路得一樣，均屬外邦人，但在救主列祖榜上有名（太一 3、5），

因她按律法行義，使猶大有後人（見 26～30節）。 

 

猶大的長子珥在耶和華眼中看為惡，耶和華就叫他死了，因這章經文使用的神名是耶

和華，故此一般學者都鑑定為耶典。其實遊典也使用這神名，而這章經文較重親情律法的

義，故此我們認為屬於遊典。珥在年輕時死亡，被認為是神的刑罰，亦屬遊典的特性。 

 

你當與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盡你為弟的本分，為你哥哥生子立後 這種風俗是省去

接受外人為養子的可能煩惱。這習俗在後期較鬆寬（見申廿五 5～10），並可由其他近親

以盡此職（參看得三至四章）。 

 

俄南知道生子不歸自己……耶和華也叫他死了 這是俄南自以為作事無人見，但其存

心卻有神知。這是作者將不盡親情之責而受報應的果，刻劃成明顯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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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大心裏說，恐怕示拉也死，像他兩個哥哥一樣…… 這清楚的說明，以色列人也和

中國人一樣，對有些婦女認為有「剋夫」的命，所以猶大不敢叫示拉也和塔瑪氏同房。因

此，他以示拉仍未長成為理由，叫她回去在父親家裏守寡。 

 

猶大的難題： 

 

猶大的難題始於他的長子被神看為惡，以致死去了（三十八 7）。根據當時娶寡嫂制度，

如果女子的丈夫未有留後便死掉，亡夫的兄弟便有責任和寡嫂生下兒子，為亡故的兄弟

立嗣。這習俗隨後在摩西律法中立為定例（申二十五 5-10）。不過，這制度其實也見於

四周的文化，赫人的法律裏也有相同的條例。當俄南拒絕為她瑪承擔這項義務，他就被神

懲罰，同樣死掉了。 

 

俄南不肯承擔責任，因為知道生下的兒子不歸自己（三十八 9）。我們由此可以看出，這

裏所牽涉的，其實是長子名分的問題。珥是頭生的兒子，享有長子的名分。如果他沒有

兒子，這名分便應該歸給俄南。但是，如果她瑪誕下一個歸給珥的兒子，長子的名分便為

這孩子所有。故此，我們可以推斷，俄南被擊殺，是因為他為了保住財產的承繼權，不

惜根絕競爭對手。 

 

如果我們循這方向來理解，便看到猶大的遭遇就像他父親一樣 - 他怎樣對待人（尤其是

約瑟），人也怎樣對待自己。猶大雖然是雅各的第四個兒子，但排在他前頭的三名兄長

都犯了錯，可能已失去長子的名分。雖然如此，但從雅各家的情況來看，雅各很可能會

自行決定長子名分歸給誰，而不是根據兒子的長幼次序來決定。如果真的如此，約瑟便

是猶大的一大威脅，所以猶大為了自己的好處，自然要除掉約瑟。如此看來，經文對俄南

的指控（三十八 8-10）也應該落在猶大身上。猶大似乎看到，他的兩個兒子死掉，可能

是因為他傷害了約瑟，以致遭受懲罰；因此，他很自然會產生一種恐懼，害怕最小的兒

子示拉也會像兩個兄長那樣，遭到同樣的命運（三十八 11）。另外，多次守寡的女子往

往被人懷疑是施行邪術的人。 

 

卅八 12～15 

猶大得了安慰，和合本的這譯法太過拘泥於字句。原義是猶大的妻子死後，「哀喪的期

間過後」的意思（參看現代中文譯本的譯法）。 

 

亭拿，原義是「約束」的意思。中文又譯作「亭納」（代下廿八 18；書十五 10），亦作

「亭拿他」（書十九 43）。地在耶路撒冷西南約廿五公里，近伯示麥之地。 

   

他瑪見示拉已經長大，還沒有娶他為妻…… 這明顯是猶大的失責。是她公公應叫示拉娶

她，藉以生子為死夫留名。為了「留後」，他瑪矯裝前往守候猶大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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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拿印，原義是「雙泉」的意思。中文亦作「以楠」（書十五 34），地在離亞杜蘭和亭

拿不遠處。猶大看見他，以為是妓女，因為他蒙著臉，他瑪不但蒙著臉，且遮住身體，使

猶大無法認出她是誰。妓女，是隨時應召的女人。 

 

卅八 16～23 

來罷，讓我與你同寢。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兒婦，這是死了妻子的猶大之生理的需要。

又因為他兒婦歸娘家後已過了許久（12節），所以猶大也沒有料到這女人可能會是自己

的兒婦。 

 

你要與我同寢，把甚麼給我呢…… 這是塔瑪氏向猶大討取同寢的代價。猶大許以一

隻山羊羔。古代銀兩很少，買賣多數以貨易貨。猶大既是去剪羊毛或監管僕人剪羊毛，他

有的是羊。 

 

當頭，意即抵押品。小山羊不是隨帶在身，塔瑪氏乃要求先交一些抵押的東西。 

 

你的印，你的帶子和你手裏的杖，這些都不是值錢的東西，但卻是古代的「身分證明」

物件。印章多是圓柱形的小石，刻上標誌或文字，作為持有人在宗教或法律上的代表物，

並可蓋在文件上以表明持有人同意該文件所言的一切。這風俗首先流行在兩河流域，其後

通過中東一帶地區。巴勒斯坦掘出很多古代的個人印章。這種印章是用帶子在印章的穿洞

處捆凓，以便繫在身上作攜帶之用的。這種帶子也有不同顏色和結子，藉易識別。手杖不

單用作行路的支撐物和趕逐野生物之用，也用作個人的信物。每個人的手杖均有不同的標

誌和形狀，古巴比倫文件就有記述「交換手杖」作為定妥交易的情事。 

 

猶大就給了他，與他同寢，他就從猶大懷了孕，古以色列人所看重的，是律法的義，

而不是在道德上的義。塔瑪氏所要求的既合理合法，猶大便給了她。她從猶大懷孕，是

因猶大沒有叫示拉娶她，她只能從示拉以外最近的親屬取得留後的種子。這最近的親屬

就是猶大。所以她是合符律法的義的（26節）。 

 

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那裏，這是猶大託亞杜蘭人送山羊羔去，為要換回當頭時，因找

不到她而向人詢問的話。這裏的妓女，指的是神殿侍奉的女人，有些地方卻稱之為女祭司。

她們被選入神殿時必須是處女，職責是「服務」敬神的人而為其神獻身給人。這是古迦南

的敗俗之一。 

 

猶大說，我把這山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到他，任憑他拿去罷，免得我們被羞辱。這

句話當注意兩件事： 

（一）猶大盡了自己的責任，將更值錢的山羊羔，想去換回較不值錢的印章、帶子和手杖。

既然找不凓她，也就算了。猶大是要亞杜蘭人不要再把這事喧揚。 

（二）猶大自知不對，他原以為塔瑪是一般的妓女（15節），但在對亞杜蘭人講說時，

卻用「神妓」的名稱，藉以掩飾自己。因為古代迦南人光顧神妓，是一種宗教熱誠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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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顧一般妓女，則有可能受人譏笑的。這代送山羊羔的亞杜蘭人，大概就是他的朋友希拉

（12節）。所以猶大用免得我們被羞辱的話。 

 

赫人的律法也有娶寡嫂的條例，規定人要將兄弟的寡嫂娶過來，但如果寡婦的亡夫兄弟

已經離世，她丈夫的父親（她的公公）便該娶她過來。後來的以色列律例並沒有這樣的

規定，但她瑪卻似乎跟隨了這做法。她定下計謀，假扮成妓女。以前雅各喜歡使用欺詐

手段待人，如今這類故事在整個家族歷史中不斷重演。 

 

卅八 24～26 

約過了三個月，有人告訴猶大說，你的兒婦他瑪作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三個

月的時光，懷孕與否已可證實了。誰告訴猶大？經文沒有說明，但消息來源必是在於塔

瑪氏。因為她必須使猶大知道此事。這裏所用的妓女，與 15節所用者相同，是一個不名

譽的詞彙。而她的身孕，又說明是行淫，便有輕蔑的含意，以致猶大甚為惱怒。 

 

拉出他來把他燒了，這是古代的習俗。後代是要祭司的女兒行淫，才用火焚燒（利廿

一 9）。猶大之所以有權吩咐人把塔瑪氏拉出來燒了，因為在法例上說，她是許配了他的

兒子示拉的。不過，法例是要把姦夫和淫婦一併治死的（申廿二 22～24）。 

 

他瑪被拉出來的時候，便打發人去見他公公，對他說，這些東西是誰的，我就是從誰

懷的孕，這就說明當日塔瑪氏要求猶大要當頭的原因，為要證明她的身孕是從猶大來的。

這同時也證明，她懷孕不是為要行淫，乃為要替猶大家傳後。這是她應行的律法的義。 

 

猶大承認說，他比我更有義，因為我沒有將他給我的兒子示拉 這是表明猶大不但放

過了燒死她的決定，且承認自己為錯。他的錯，並不在和塔瑪氏的性事行為（這對中國人

來說，是一個亂倫的大罪，但對以色列人來說，卻是承傳後代的律法的義。），而是沒有

叫小兒子娶她，因此她只能設法找示拉以外最親的人，就是猶大自己，為傳後的種子了。 

 

  從此猶大不再與他同寢了，這是用為證明傳後，而不是行淫；也證明猶大以先是不知

與之同寢者為兒婦，現在既知道了，就不再與之同寢。 

 

卅八 27～30 

  法勒斯，原義是「逼破」或「強出」的意思。這是因他「搶閘」出生而來的名字。 

  謝拉，原義是「光亮」或「紅光」的意思。這名字的來源，可能因他出生時先伸出

手來，收生婆在他手上繫了紅線有關。 

 

卅八 1～30 

創世記不但從出埃及記追溯起；編輯五經的人，當他回溯整個以色列史的時候，不單

看到約瑟家的重要性，更看到猶大家的重要性。因此，他將這猶大從塔瑪氏生法勒斯和

謝拉的事蹟，插入在約瑟故事的開端，為要讀經的人體會到這一支派的重要性。基督徒

則更清楚這一章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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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藉此使我們知道救贖主的先祖中，不但有外族人如塔瑪氏者， 

更使我們看到，這些先祖都不是完全人，正如我們一樣。 

 

這整章的史實，乃說明猶大從迦南人書亞的女兒生了珥，俄南和示拉。後來又從珥的

妻子塔瑪氏生了法勒斯和謝拉。雖然這章聖經是講說譜系與人名，但不看重確定的日期與

年歲，故此不屬祭典。整章所用的神名是「耶和華」，又看重親情和律法的義，所以不屬

神典和耶典，乃出於遊典。 

 

第 38 章 

敬虔與罪性的對比，是何等的強烈…… 

 

38章，這一章清楚記載了猶大不道德的品行，跟約瑟的德行成強烈的對比。猶大引致家

庭裡彼此爭競、爾虞我詐。下一章則記載約瑟的正直和智慧，反映出他的敬虔品性。因

為他的忠心，神大大地賜福給他和他的家，是他所不能想像的。 

 

神對孤兒寡婦的關心是何等的細緻；面對有需要的人時，我的表現？ 

 

38:8-10，律法書記載了在家庭裡娶寡嫂為妻的法例（申 25:5-10）。這條法例的目的是

要使無兒無女的寡婦可以生兒子，那兒子可以承受她丈夫的產業，將來可以照顧她。因為

猶大的長子珥──她瑪的丈夫──沒有兒子，所以無人傳宗接代、承受產業，與神立約之

福也不能延續下去。神叫俄南死，是因為他不肯盡對哥哥珥和寡嫂她瑪當盡的本分──給

他們留後。 

 

在充滿邪淫的時代，我會如何謹守自己的生活？ 

 

38:15-23，為甚麼這裡好像對賣淫毫不理會？原來，在迦南地的異教風俗中，作妓女是一

件平常的事。事奉迦南女神的公眾廟妓，是迦南宗教的崇拜對象，她們比一般的妓女更

受人尊重。一般妓女有時行淫被捉會被懲罰，但是迦南宗教鼓勵人與廟妓行淫，好使農

作物和牛羊多產。她瑪為了繼承丈夫的譜系、成為猶大長子譜系之母而引誘猶大；猶大

則慾火攻心而嫖妓，他們兩個都不義。 

 

在沒有道德的地方，我要怎樣做才能實踐神的心意？ 

 

38:15-24，猶大為甚麼對自己去嫖妓直認不諱，卻要把作妓女的兒婦處死呢？要明白這種

矛盾，我們就要知道當時迦南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婦女最重要的功能是生兒育女，為家

族傳宗接代。為了確保兒女是丈夫所生的，人們都期望新婦是處女，作妻子的亦不可紅杏

出牆、不守婦道。如果妻子犯了淫亂之罪，就要被處死。不過，有些婦女沒有家庭，她們

可能作廟妓，靠拜偶像之人的奉獻來維持生活；或者作一般的妓女，受尋芳客的供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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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生的兒女不列在任何人的家譜中，因此和她們發生關係的人，也就沒有跟任何家族人

的親屬犯姦淫。 

 

猶大覺得招妓度宿是無傷大雅之事，更何況他樂意付費。可是，他卻要處死她瑪，

因為如果她是作妓女而懷孕，所生的孫兒就不屬於他的血統。猶大顯然從來沒有想到道

德的問題，他所關心的只是保存家族的血脈。但是她瑪而不是猶大，主動地使這個家族

有合法的後嗣，這真是一種極大的諷刺。她引誘猶大的行為卻比猶大所做的更合乎律法

的精神，因為他沒有叫他的小兒子示拉娶她為妻。 

 

這件事絕不是說神不計較人作妓女。其實，在整部聖經中，行淫都是嚴重的罪行。

論到此事中的德行，可取之處只是盡上對家族本分的忠心，這也是重要的。其次，猶大

與她瑪是耶穌基督在肉身上的直系祖先（參太 1:1-6）。 

 

她瑪的憑據，表達了猶大的不義。我生命中是否也有印跡顯出我的罪？ 

 

38:18，印是蓋在法律文件上、使之生效的證物。每個印都有獨特的設計，用石頭刻成，

可當作指環戴在手上或串在項鏈上，是極為重要的圖章，不可離開主人。有財有勢的人才

會用印，蓋在泥封或臘封的文件上。她瑪因為得到猶大的印，所以有十足的把握，證明猶

大與她有關係。 

 

別人犯錯時，我總想指責；我，能否先坦誠反省自己的罪呢？ 

 

38:24-26，當她瑪說自己懷了孕時，猶大並不知道那是他的骨肉，要將她處死。猶大把自

己所犯的罪隱藏起來，卻對她瑪毫不留情。當我們惱怒別人所犯的罪時，其實我們同樣也

有犯罪又不想面對罪的傾向。我們若承認自己的罪，求神赦免，我們就更能饒恕別人了。 

 

這段經文怎麼安插在約瑟故事的中間？ 

我們為甚麼要關注猶大家族歷史中那個叫人不安的故事？ 

這故事跟聖約有甚麼關係？ 

 

我認為最説得通的解釋，是創世記第三十八章不但承接了之前的記敍，同時也製造了一個

蒙太奇的效果，為約瑟故事那出人意表的結局作了一些預備工夫。這段經文與前文的連接

點，在於猶大要去辨認他的私人物品，那可説是故事的高潮。在之前的敍事段落，他和

他的兄弟也曾叫雅各去辨認約瑟的外衣。這兩段記載均是以“辨認” ，作為故事背後的

核心。猶大的兒子之所以死亡，有認為這可能是報應，因為猶大參與了剷除約瑟之事。

不過，這些因素都不足以解釋為何第三十八章安插在這裏。我認為這一章經文的作用，在

於它的蒙太奇效果。 

 

所謂“蒙太奇” （montage），是指一些看來沒有關連的素材拼合在一起，以至其中某

部分內容能為其他內容帶來一種特殊效果。我們初時看不出創世記第三十八章這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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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直至整個故事到了最後的部分。表面看來，猶大的故事結束得很突兀，其中只提

及有一對雙生子出世，故事便完結了。不過，正因為故事完結得如此突兀，我們才會加倍

注意當中的玄機。經文以法勒斯和謝拉的出生作為結束，描繪出小兒子勝於大兒子的情

況——小兒子為自己撐開縫隙，突圍而出。猶大當時在家中雖然佔着重要的地位，而約

瑟也似乎自第三十七章以後便消失了，但約瑟最終卻要成為眾兄弟之首。當這故事逐漸

展開，我們都很希望知道到底約瑟怎樣為自己撐開縫隙，突圍而出。 


